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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元氏县信访局

2025 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元发﹝2019﹞7 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

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元氏县信访局 2025 年整体支出情

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

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信访部门的领导下,贯彻宣传《信访

条例》,落实领导信访工作的批示精神;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

提出的信访事项；承办国家、省、市信访局交办的信访事项;协

调有关单位及时处理重要信访事项;督查有关单位及时办结信访

事项;开展信访调研工作,分析信访情况;依照《信访条例》要求,

及时督导县直部门、乡镇单位的信访工作。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

群体性事件。研究分析全县信访形势,完善措施,实现群众有序上

访，维护全县社会稳定。确保在全国、省、市人大、政协 “两

会”期间,党中央、省委、市委召开全会期间,不发生非法上访,

特别是不发生进京非访。负责解决、处理全县群众工作事务,为

党分忧,为民解难,为民办实事、好事。疑难案件调解组,调处民

间疑难信访案件及矛盾纠纷。

2、组织机构及人员

2025 年度，纳入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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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单位”）共 1 个，与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2025 年度，我单位实有人员共计 9 个，与 2024 年增加 2 人，

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调出。

3、资产等基本情况

截止 2025 年 12 月，我单位固定资产金额为 92.67 万元。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本单位 2025 年度收支总计（含结转和结余）363.57 万元。

其中项目经费 212 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 自评的组织工作

由办公室组织开展评价工作，由机关财务提交相关资料及票

据，为评价提供充实的依据。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自评工作小组按照信访局预算文本和年终的工作报告，并根

据项目支出的有关绩效情况，填写《绩效目标自评表》，初步形

成自评报告，信访局在单位自评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信访局部门

预算公开说明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实施情况展开评价，

最后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形成最终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一）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 年，元氏县信访局将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上级

信访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

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关于信访

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执行《国务院信访条例》《河北省信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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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全面加强“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

治信访”建设，整合多方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突出“事要解决”

的根本目标，及时受理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积极推

动信访积案有效化解，保障信访群众合法诉求，切实维护敏感时

期国家、省、市、县信访秩序，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答复

率达到 90% 以上，满意率逐年上升，非接待场所有关人员总量

逐年下降，全县信访形势持续向好，信访工作质量效能不断提升。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努力实现信访形势持续向好

绩效目标：及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和网上投诉，指导各地

和有权处理机关，以“事要解决”为立足点，认真解决信访群众

合理诉求，推动信访形势持续向好。

高标准做好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和重要敏感节点信访保障工

作。防护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防止在重大政治活动和重要敏感

节点期间发生 50 人以上进京访、100 人以上赴省访以及个人极

端上访行为。深入开展信访矛盾纠纷排查，把问题隐患发现在初

始、 解决在当地，从源头上遏制信访增量。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包联化解制度和市、县两级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制度，

深入推动信访积案攻坚化解。

2、指标分析：

（一）产出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50 分，得分 50 分。

（二）效益指标分析。该指标分值 40 分，得分 40 分。

（三）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该指标分值 10 分，得分 10 分。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开展自评工作时，针对整体项目的特点，年度绩效指标完成

情况总分设定 100 分，预算执行率 10 分，产出指标 40 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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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40 分，满意度指标 10 分。通过绩效评价体系年度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各个指标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自我综合评价，得分为 100

分，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无

1、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无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

职称）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签字或盖章

王新日 信访局局长

崔鑫培 信访局督察专员

乔紫娟 信访局工作人员


